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駕駛人對左方車讓右方車先行路權認知之研究 

周文生1
 

詹樹雄2
 

摘 要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102 條規定：「…支線道車應暫停讓幹線道車先行。未

設標誌、標線或號誌劃分幹、支線道者…，左方車應暫停讓右方車先行。…」，

對於不同臨近路段車輛發生肇事時，不論是右方車車頭撞及左方車車身，亦不論

是撞及車身前段、中段或後段，警察機關對於肇事責任初步分析研判結果，均全

數依上揭法令條文規定，將路權歸屬於右方車，因此經常造成此類交通肇事之駕

駛人對於警察機關初步肇事責任研判產生質疑。本研究擇定不同情境代表性路口

實施現地觀察，並測量、計算各臨近路段車速變化情形，以歸納出一般駕駛人於

通過該情境路口之反應作為。再針對各代表性路口類型設計問卷，以持有駕照不

同背景之汽車、機車駕駛人實施問卷調查，分析歸納出駕駛人對各類型路口的路

權認知差異程度，並對樣本進行交叉分析，同時訪查駕駛人行經無號誌路口多數

時候所採取之反應作為加以分析。並建議未來能視情況檢討現行法規之左右方車

路權保護順序；在無號誌路口前建議加強設置警示等相關設施，以提醒用路人通

過路口前能採取較積極之停等作為，並應提高無號誌路口轉角的三角視距；加強

民眾對無號誌路口路權的認知；積極將無號誌路口以標誌、標線等設施明確區分

出幹支道，杜絕左右方車路權判斷的爭議。 

關鍵詞：左方車、右方車、路權 

一、前  言 

 

 

左方車讓右方車之路權規則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102 條規定，須

立於雙方面車輛「進入交岔路口」方向車道數相同的基礎之下，但通常雙向

各 1 車道的雙向道路與單一車道之單行道交叉時，無論有無標誌、標線區分

幹支道，雙向道上的駕駛人往往認為其橫向道路和自身道路比較起來應該屬

於路權較小的一方；同樣的，未劃分車道的 2 條巷道交叉時，路幅較寬的巷

道車輛也容易誤認其橫交巷道屬於路權較小的一方；另某些道路（街）與其

本身的巷，或巷與其本身的弄相同車道數交叉，同樣無標誌、標線區分幹支

道時，行駛於路（街）或巷的車輛行經橫交為其巷或弄之路口時，多數駕駛

人很自然的認定自身係處於「相對幹道」上，其駕駛警戒心自然隨之放鬆，

減速的意願也隨之降低，交通事故便因此產生。 

                                           
1
 中央警察大學副教授（聯絡地址：桃園縣龜山鄉大崗村樹人路 56號，電話：03-3281991，

E-mail: una141@mail.cpu.edu.tw）。 
2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保防室警務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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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93 條第 2 款規定：「經設有彎道、坡路、狹

路、狹橋、隧道、學校、醫院標誌之路段、道路施工路段、泥濘或積水道路、

『無號誌之交岔路口』及其他人車擁擠處所，或因雨霧致視線不清或道路發

生臨時障礙，均應減速慢行，作隨時停車之準備」，其規定無論左方車或右方

車由各臨近路段接近路口前，均應減速慢行，作隨時停車之準備，惟駕駛人

是否採取減速措施？事後實難以考究，且究應減速至何等車速？法條並無明

文規定，發生肇事後仍然必須回歸到無號誌路口的幹、支道或左右方車路權

規定，以釐清初步肇事原因。 

姑且不論路口左方車讓右方車的規定是否符合實際需求，雖然文獻上也

有學者認為右方車讓左方車先行才符合左駕及靠右行駛之駕駛方式（王文

麟，2005）、（吳水威、陳大中、王郁凱，2004）等，但筆者希望藉由發掘一

般汽、機車駕駛人於道路上實際行駛中，對於各種不同型式交叉之無號誌路

口多數駕駛人的路權直覺認知，而產生之普遍駕駛反應，比較現行右方車優

先原則有否相符？並探討路權認知偏差之主要原因、歸納出容易混淆認知的

路口型態，藉由問卷等方式測試一般駕駛人對於路權認知程度、交叉分析不

同背景駕駛人間的差異性，並廣泛蒐集駕駛人意見及看法，據以研訂硬體方

面工程的改善方向、並對軟體方面的法令規定、宣導作為等提出修正及改善

建議，期能提升無號誌路口之通行安全。 

本研究亦將擇定肇事發生後經初步分析研判係「左方車未讓右方車先行」

肇責頻率偏高之代表性路口，實施現地觀察及平均車速變化量測等，並以臺

北市區內之路口為現地操作之範圍。 

二、文獻回顧與探討 

2.1非號誌化平面交叉路口之法規 

1.道路交通安全規則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102 條之第 2 款，規範路口行進、轉彎車輛行至

無號誌或號誌故障而無交通指揮人員指揮之交岔路口，支線道車應暫停讓

幹線道車先行。未設標誌、標線或號誌劃分幹、支線道者，少線道車應暫

停讓多線道先行；車道數相同時，轉彎車應暫停讓直行車先行；同為直行

車或轉彎車者，左方車應暫停讓右方車先行。但在交通壅塞時，應於停止

線前暫停與他方雙向車輛互為禮讓，交互輪流行駛。 

2.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汽車駕駛人，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以下簡稱處罰條例）第 45條

第 9 款規定：「支線道車不讓幹線道車先行。少線道車不讓多線道車先行。

車道數相同時，左方車不讓右方車先行。」，第 15款規定：「行經無號誌交

叉路口及巷道不依規定或標誌、標線指示，處新臺幣 600 元以上 1800 元

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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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行政函釋 

(1)「路」與「巷」交岔路口，未設置標線、標誌、號誌區分幹支道，其行

車優先權如何認定？查行車優先權之認定，應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

第 102條第 2款「車輛行至無號誌或號誌故障而無交通警察指揮之交岔

路口，支線道應暫停讓幹道車先行。未劃分幹、支線或同為幹線道或支

線道者，轉彎車應暫停讓直行車先行；如同為直行車或轉彎車者，左方

車應暫停讓右方車先行」之規定辦理（交通部 78.6.7 交路字第 015701

號函）。 

(2)車輛行至無號誌及無交通警察指揮之交岔路口有關行駛權疑義一案，查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102 條 1 項 2 款規定：「車輛行至無號誌及無交通

警察指揮之交岔路口，未分幹、支線道或同為幹線道或支線道者，左方

車應暫停讓右方車先行」原則以左右方之車輛同時到達該交岔路口者為

準。為防止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搶先到達該無號誌交岔路口，故道路交

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44條第 1項第 3 款另規定：「行至無號誌之交岔路口

不減速慢行者，處 200 元以上，400 元以下罰鍰（交通部 72.2.24 交路字

第 04213號函）。 

(3)有關車輛行經無號誌交岔路口行駛速率一案。查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第 44條第 1 項第 3款規定「行經...無號誌之交岔路口...不減速慢行者。」

之不減速慢行，究應減速至時速多少公里？法律固無明文規定，但依照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102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車輛行至無號誌...之交

岔路口，支線車道車應暫停讓幹線道車先行。未劃分幹、支線道或同為

幹線道或支線道者，左方車應暫停讓右方車先行。」其中規定左方車應

暫停讓右方車先行，即有應減速慢行作隨時煞停車準備之意義。故本案

有關汽車行經無號誌交岔路口；支線道車或未劃分幹、支線道或同為幹

線道或支線道之左方車，自應減速慢行至可作隨時煞停車準備之速度

（交通部 71.9.3 交路字第 20508號函）。 

2.2路權之優先次序 

1949年 9月 19日的「日內瓦道路交通公約」的優先權條款規定：「當兩

輛均無優先通行權的機動車同時到達一個交叉點時，在右行制的國家，右側

車輛先行，而在左行制的國家，左側車輛先行。」臺灣係實行右行制，依該

公約規定，應法定右方車先行（即路口左方車應讓右方車先行）。 

依據中華民國產物保險商業同業公會所訂定之「汽車肇事責任分攤處理

原則」，係對於車輛各類撞擊型態在不同保險公司間理賠拆帳比例所擬定出的

協定，其中右方車撞及左方車身前段、中段或後段，均有依次右方車需分攤

20％至 50％之肇事責任，此舉顯示出依照一般大眾認知，甚至於以車禍後續

處置為業之保險業者，亦覺得左右方車路權之法令規定中，仍存在些許爭議

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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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綜合評析 

經文獻回顧評析，我國目前交通法規雖有訂定行車路權優先次序之法

條，但僅有對違反行車路權優先次序做處罰，且是以『隱含方式』表現，未

針對「路權」二字明確定義，而左方車應讓右方車是否合理，仍未定論。 

「路權」理論建立之濫觴，除在促進道路交通之順暢外，更在保障用路

人安全且有效的用路，防止他人故意或不當之侵害，導致用路人之生命、身

體或財產損害。因此，如何使路權之內涵、駕駛人認知與法律歸責或裁判之

法則更趨一致，進而消彌其間差異所造成之爭議尤其重要。 

路權既是保障用路人法益，則在正常用路狀況下，該用路人能力不及注

意，或能力不及預防危險發生之情形，均應加以釐清及保障，排斥他人進入

製造一個用路人無法因應之危險情境，故需使之成為該用路人專屬之用路權

益，並據以對抗他人使用該空間範圍之正當性，是為路權內涵建立的重要脈

絡。各文獻針對本研究相關之路權主張大致可歸類為： 

1.絕對路權 

(1)贊成左方車讓右方車之意見主張者：我國「道路交通安全規則」、「道路

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等法令規定、警察機關交通事故初步肇因研判作法

等均屬之。 

(2)反對左方車讓右方車，提出修正為右方車讓左方車意見者：王文麟、吳

水威等屬之。 

2.相對路權 

(1)保險業界肇事責任分攤規定。 

(2)吳宗修、葉名山等針對肇事鑑定文獻。 

(3)交通事故鑑定委員會與其他鑑定委員研判準則。 

(4)法院法官判例（依法官心證）。 

三、肇事路口篩選與調查分析 

3.1肇事路口篩選 

經蒐集篩檢臺北市 99年度各分局轄區交通肇事案件（考量取得資料完整

性，排除未分析研判肇事責任之息事案件，僅針對處理成案並完成肇責分析

之案件做處理），經篩檢出初步肇事原因分析研判為「左方車未讓右方車先行」

案件計有 495 件，再經篩選相同路口於該年度內發生此類肇事 2 次以上者計

有 24處，達 5次以上者計有： 

1.臥龍街/敦化南路 2段 200巷（15次）。  

2.忠孝東路 4段 17 巷/復興南路 1段 135 巷（5次）。 

3.和平東路 3段 391 巷/7弄（5次）。 

4.興隆路 1段 251 巷/4弄（8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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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特定路口各臨近路段行車速率變化分析 

本節希望能藉由觀察、測量無號誌路口各臨近路段上行駛之車輛速率變

化情形，據以研判駕駛人行近無號誌路口之危險認知程度。 

1.速率分段測量實施構想 

(1)針對前選定之 4處重點路口中擇定適合實施測量路口 1處，於各臨近路

段以停止線（或路口延伸線）為基準線，分別自其上游路段 40 公尺起

至 20公尺（測量路段中行車速率）、20公尺起至基準線（測量進入路口

前行車速率），及通過基準線至下游 20 公尺處（測量通過路口行車速

率），測量出汽機車通過各分段所耗用時間（秒），藉以計算各分段平均

速率（公尺/秒），操作示意圖 1所示： 

 

圖 1 臨近路段分段時間測量示意圖 

(2)本節希望取得各臨近路段行駛車輛之「自由車速」，亦即駕駛人於臨近

路口時對於自身路權強度的真實認知，故所擇定特定路口之各相關臨近

路段必須有足夠長度，路段中及近路口道路障礙影響因素應儘量減少，

車流量應適中，以減少同向車流相互干擾及路口橫向車流影響。 

(3)操作時間以白天自然日照為佳，若天色昏暗車輛開啟頭燈，對於橫向車

輛有強化警示效果，無法正確呈現駕駛人行近無號誌路口的認知狀況。 

2.實測結果 

表 1 臨近路段各分段速率分析總表 

 
汽車(km/hr) 機車(km/hr) 

V1 V2 V3 V1 V2 V3 

最大速率 

南向北 21.24 29.15 15.42 37.11 36.18 22.64 

東向西 34.45 34.62 33.64 30.13 34.95 29.15 

西向東 39.34 49.32 33.64 36.36 39.34 34.12 

最小速率 

南向北 8.67 12.04 6.39 18.05 16.11 7.59 

東向西 11.23 10.14 8.22 17.43 18.65 13.04 

西向東 14.40 15.55 9.34 14.26 14.85 1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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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臨近路段各分段速率分析總表（續） 

 
汽車(km/hr) 機車(km/hr) 

V1 V2 V3 V1 V2 V3 

空間平均速率 

南向北 14.49 16.36 9.62 22.73 22.75 13.24 

東向西 21.05 21.93 16.33 22.82 24.32 18.41 

西向東 21.03 23.74 16.95 25.05 25.76 19.00 

標準差 

南向北 2.44 3.77 2.00 5.00 4.54 2.91 

東向西 4.52 5.19 6.26 2.89 3.54 3.30 

西向東 5.21 7.72 5.12 5.19 6.08 5.29 

3.通過路口減速率計算 

為探討車輛通過基準線前後之減速率情形（即 V2→V3之變化情形），

先假定平均速率 V2 及 V3 即為各該 20 公尺路段分段中間點之現點速率，

則減速率為：  

亦即汽車(西→東)方向減速率為-2.32 km/(hr*s) 

        (東→西)方向減速率為-1.31 km/(hr*s) 

        (南→北)方向減速率為-1.25 km/(hr*s) 

    機車(西→東)方向減速率為-2.24 km/(hr*s) 

        (東→西)方向減速率為-1.73 km/(hr*s) 

        (南→北)方向減速率為-2.34 km/(hr*s) 

3.3小結 

1.以車種分析而言，無號誌路口各臨近路段之各分段機車行駛速率都高於汽

車之行駛速率。 

2.各臨近路段車輛行駛至交叉路口時，行駛速率皆未有效降低至安全範圍，

依據表 1顯示「空間平均速率」計算結果：汽車減速後(V3)平均最大速率

為 16.95 km/hr、機車減速後(V3)平均最大速率為 19.00km/hr，雖然目前相

關法令並無明確規定行經無號誌路口應減速至多少時速以下，但如此速率

在巷弄交岔路口，顯然未達到「隨時能安全煞停」之標準。 

3.其中，由南向北行駛之汽車、由西向東行駛之汽車，以及由東向西行駛之

機車，於交叉路口臨近基準線路段反而有加速度之現象(V2>V1)，顯然違反

一般常理推斷路段中平均車速(V1)最高，越接近路口平均車速(V2)應逐漸

降低之觀念，研判因臨近路段橫交小巷弄多，車輛經過多有減速動作後再

加速，或是因為國人駕車習慣於路段中持續加速，直至非常接近路口，甚

至進入路口才有減速作為，因此造成車輛行駛於臨近路口基準線前之行駛

速率反而較路段中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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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由三個行駛方向進入交叉路口之車輛（包括：汽車與機車），皆於通過基準

線後，行駛速率才有明顯降低之現象，由此可知駕駛人對於行經路口應減

速之觀念亦有所認知，但於過停止線或進入路口範圍內才開始減速動作，

顯然多數駕駛人行經交叉路口時，看到橫向道路才採取減速行駛之動作。 

5.汽、機車於（西→東）方向均有較大的減速率，顯然該方向車輛進入路口

感知危險之程度較強烈，可能有某些路口因素（研判係視距不良）造成。 

6.無論汽、機車於各方向之各個分段中，平均速率皆出現有偏高的標準差值

（尤其在 V2分段中），顯然國內駕駛人駕駛車輛速率控制傾向隨心所欲，

個別速率差異大，其中汽車西向東方向甚至有一輛車以平均最大速率 49.32 

km/hr駛近路口，安全性堪慮。 

四、問卷設計調查與分析 

4.1問卷架構與內容 

本研究問卷題型可分為 4 大部分，第 1 部分為「基本資料」（共 8 題），

第 2 部分為「對左右方車路權規定知悉程度」（共 4 題），第 3 部分為「行經

無號誌路口感知情形及反應作為」（共 3 題），第 4 部分為「開放性建議及看

法」（共 2題）等。敘述如下： 

1.個人基本資料 

此部分係依據文獻及所蒐集之相關資料，整理出可能做為樣本分類的

個人屬性資料，敘述如下：                                    

(1)性別：分為男性與女性。 

(2)年齡：將 30 歲以下受訪者作為起始的分群，每 10歲建立一區間，共有

5種分群。 

(3)學歷：分為國中以下、高中（職）及大專以上 3群。 

(4)主要駕駛交通工具：調查受訪者平時最常使用之交通工具，分為汽車、

機車、自行車及「無」（例如具備駕照資格，但平日以大眾運輸工具為

主者）。 

(5)駕照種類：此變項分別調查受訪者具備汽、機車駕照資格的種類，以最

高等級之駕照為主。 

(6)駕照年資：受訪者取得駕駛資格的時間長短，分為 3 年以內、3 年以上

至 6年、6年以上至 9年及 9年以上共 4群。 

(7)近 3年的交通肇事頻率：分為「無」、1次、2次及 3次以上。 

(8)近 3年的交通違規遭舉發頻率：分為「無」、1次、2次及 3 次以上。 

2.「對左右方車路權規定知悉程度」共有 4題，係參考實際易混淆路口類型

繪製而成，並依據道路交通安全規則及處罰條例之相關路權規定，設定各

題之標準答案皆為「左方車應讓右方車」（即 A車讓 B車），題型如下所述： 

(1)下圖 A車行駛於雙向道有分向標線，B車行駛於雙向道無分向標線，兩

者路寬相當，進入路口路權優先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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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讓 B 

□ B讓 A 

□ 後到者應讓先到者 

□ 不知道 

本題目係為測試「分向標線」所造成用路人對於無號誌路口左右方

車路權認知混淆情形。 

(2)下圖 A車行駛於雙向道，B車行駛於單行道，均無任何標線，兩者路寬

相當，進入路口路權優先順序？ 

 
□ A讓 B 

□ B讓 A 

□ 後到者應讓先到者 

□ 不知道 

本題目係為測試「單行道與雙向道」所造成用路人對於無號誌路口

左右方車路權認知混淆情形。 

(3)下圖 A車行駛於 8 米寬道路，B車行駛於 5米寬道路，均無任何標線，

兩者進入路口路權優先順序？ 

 
□ A讓 B 

□ B讓 A 

□ 後到者應讓先到者 

□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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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題目係為測試「路幅寬度」所造成用路人對於無號誌路口左右方

車路權認知混淆情形。 

(4)下圖 A車行駛於和平東路 3段 391 巷，B 車行駛於和平東路 3段 391巷

7弄，均無任何標線，兩者路寬相當，進入路口路權優先順序？ 

 
□ A讓 B 

□ B讓 A 

□ 後到者應讓先到者 

□ 不知道 

本題目係為測試「巷弄名稱等級」所造成用路人對於無號誌路口左

右方車路權認知混淆情形。 

3.「行經無號誌路口感知情形及反應作為」共有 3題，係為了解駕駛人通過

無號誌路口之觀感，以更了解駕駛人對路權的認知程度，並設計可複選的

相關問題，題型如下所述： 

(1)當您開（騎）車行經無號誌（無三色且無閃光號誌）路口時，何種狀況

最容易讓您忽略橫向道路的存在？（本題可複選） 

□ 路口有違規停車或障礙物阻擋視線。 

□ 橫向道路路幅寬度很窄。 

□ 接近路口過程中均未有車輛開出來。 

□ 夜間路口路燈照明不足。 

□ 其他（請註明）                               

(2)您開（騎）車行經無號誌（無三色且無閃光號誌）路口時，最會讓您特

別提高注意力，小心通過的因素為何？（本題可複選） 

□ 橫向道路的路幅明顯比您行駛的道路寬闊。 

□ 橫向道路的車流量明顯比您行駛的道路車流量大。 

□ 橫向道路的車速明顯比您行駛的道路車速快。 

□ 能察覺橫向來車的視線範圍有明顯視線死角。 

□ 其他（請註明）                                 

(3)您開（騎）車行經無號誌（無三色且無閃光號誌）路口時，最常會採取

的動作？（本題請單選） 

□ 進入路口前先放開油門，看到橫向道路有來車再採取減速或加速

通過路口。 

□ 進入路口前先減慢車速，看到橫向道路有來車再採取煞停或加速

通過路口。 

□ 進入路口前煞停車輛，確定橫向道路無來車才起步通過路口。 

□ 大部分時候都沒有減速，除非發現即時危險狀況才煞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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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開放性建議及看法」共有 2 題，係為廣泛蒐集用路人對於無號誌路口路

權之建議，設計為開放性的相關問題，題型如下所述： 

(1)對於駕駛人駕（騎）車行經無號誌路口時，如何提升駕駛人安全通過的

認知，及律定各方向通行優先順序之方式，您有否有其他建議事項？ 

(2)對於無號誌路口的路權相關規範，您是否有其他建議事項或看法？ 

4.2調查結果分析 

本章將針對問卷結果做描述性統計分析，並對資料樣本分群進行交叉分

析，並以個人「基本資料」為主與「對左右方車路權規定知悉程度」、「行經

無號誌路口感知情形及反應作為」做差異性分析；本研究問卷共計發放 460

份，回收 446份，再扣除無效問卷 18份（漏填題數達 2題以上、單選題勾選

多選項或無任何駕照資格者等）後，總計有效問卷為 428份 ，結果如下： 

1.路權規定之答題情況分析 

表 2 為將受訪者對路權認知的答題情況之統計結果。顯示受訪者對 4

種不同情境之路口路權規定認知，平均答對題數約為 1 題，且各類別背景

資料之分群檢定結果，均未達差異水準(P>0.05)。在累積答對題數方面，4

種情境皆答錯的比例最高，占總受訪者之 53.5%（229 人），其次為僅答對

一題者，占 20.6%（88人）。由統計結果初步推論，各類別背景之受訪者對

本研究所探討之路口情境的路權規定認知程度均明顯不足。 

經再深入檢視表 2各基本資料項目分類中，「61歲以上」之年齡分群平

均答對題數 0.67 題、「國中以下」之學歷分群平均答對題數 0.52 題，此二

分群平均答對題數相對偏低。另各題之錯誤選項皆偏好與正確解答完全相

反之選項，在第 1 至第 3 題更高於 50%，顯然無號誌路口路權規定與駕駛

人直覺認知有極大落差。 

鑑於前述「61 歲以上」之年齡分群及「國中以下」之學歷分群對於無

號誌路口路權規定的認知較差，爰將「年齡」、「學歷」2個項目分別與「三

年內肇事頻率」做交叉分析，結果發現「61 歲以上」年齡分群之肇事頻率

並無明顯較其他分群高，同樣的「國中以下」學歷分群之肇事頻率亦未較

其他分群高，顯然國人對於路權規定認知程度，與實際駕車時之駕駛行為、

注意態度並未完全一致。 

續前段，同樣將「年齡」、「學歷」2個項目分別與「三年內違規頻率」

交叉分析，結果發現「61 歲以上」年齡分群之違規頻率並無明顯較其他分

群高，但在「國中以下」學歷分群 3年內無違規遭舉發紀錄者僅占 59.3％，

其違規頻率明顯較其他分群高。惟交通違規遭舉發之變數很多，包含學歷

因素所造成的職業類別受限制，同時衍生駕駛交通工具頻率差異等因素，

都可能影響違規遭舉發的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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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對左右方車路權規定知悉程度」答對題數分類統計表 

類別 分群 

0 題 1 題 2 題 3 題 4 題 
總

計 

平均

答對

題數 

卡方

值 
P 值 次

數 
% 

次

數 
% 

次

數 
% 

次

數 
% 

次

數 
% 

性別 
男性 140 54.1 52 20.1 33 12.7 16 6.2 18 6.9 259 0.92 

0.417 0.9810 
女性 89 52.7 36 21.3 22 13.0 12 7.1 10 5.9 169 0.92 

年齡 

30 歲以下 52 50.0 24 23.1 19 18.3 6 5.8 3 2.9 104 0.88 

17.118 0.3779 

31 歲～40歲 61 49.2 23 18.5 16 12.9 11 8.9 13 10.5 124 1.13 

41 歲～50歲 57 53.3 24 22.4 14 13.1 7 6.5 5 4.7 107 0.87 

51 歲～60歲 45 62.5 14 19.4 4 5.6 3 4.2 6 8.3 72 0.76 

61 歲以上 14 66.7 3 14.3 2 9.5 1 4.8 1 4.8 21 0.67 

學歷 

國中以下 20 74.1 3 11.1 2 7.4 1 3.7 1 3.7 27 0.52 

13.837 0.0861 高中(職) 65 57.5 28 24.8 8 7.1 4 3.5 8 7.1 113 0.78 

大專以上 144 50.0 57 19.8 45 15.6 23 8.0 19 6.6 288 1.01 

主要

交通

工具 

汽車 62 51.2 21 17.4 18 14.9 9 7.4 11 9.1 121 1.06 

12.294 0.4223 
機車 145 55.6 58 22.2 33 12.6 13 5.0 12 4.6 261 0.81 

自行車 3 33.3 3 33.3 1 11.1 1 11.1 1 11.1 9 1.33 

無 19 51.4 6 16.2 3 8.1 5 13.5 4 10.8 37 1.16 

汽車

駕照

種類 

無 38 46.9 20 24.7 16 19.8 6 7.4 1 1.2 81 0.91 

13.219 0.3533 
小型車 178 54.6 65 19.9 38 11.7 21 6.4 24 7.4 326 0.92 

大型車 11 57.9 3 15.8 1 5.3 1 5.3 3 15.8 19 1.05 

聯結車 2 100. 0 0.0 0 0.0 0 0.0 0 0.0 2 0.00 

機車

駕照

種類 

無 21 58.3 5 13.9 4 11.1 3 8.3 3 8.3 36 0.94 

7.294 0.8376 
輕機車 19 45.2 11 26.2 7 16.7 2 4.8 3 7.1 42 1.02 

普通重型機車 184 54.9 68 20.3 40 11.9 22 6.6 21 6.3 335 0.89 

大型重型機車 5 33.3 4 26.7 4 26.7 1 6.7 1 6.7 15 1.27 

駕照

年資 

3 年以內 14 50.0 7 25.0 4 14.3 1 3.6 2 7.1 28 0.93 

16.534 0.1680 
3 年以上～6 年 20 37.7 14 26.4 13 24.5 5 9.4 1 1.9 53 1.11 

6 年以上～9 年 42 60.9 12 17.4 9 13.0 3 4.3 3 4.3 69 0.74 

9 年以上 153 55.0 55 19.8 29 10.4 19 6.8 22 7.9 278 0.93 

三年

內肇

事頻

率 

無 199 56.7 65 18.5 44 12.5 23 6.6 20 5.7 351 0.86 

15.252 0.2280 
1 次 21 39.6 15 28.3 7 13.2 4 7.5 6 11.3 53 1.23 

2 次 6 50.0 3 25.0 3 25.0 0 0.0 0 0.0 12 0.75 

3 次以上 3 25.0 5 41.7 1 8.3 1 8.3 2 16.7 12 1.50 

三年

內違

規頻

率 

無 168 54.2 55 17.7 44 14.2 21 6.8 22 7.1 310 0.95 

11.671 0.4724 
1 次 44 56.4 21 26.9 5 6.4 3 3.8 5 6.4 78 0.77 

2 次 10 38.5 9 34.6 4 15.4 3 11.5  0.0 26 1.00 

3 次以上 7 50.0 3 21.4 2 14.3 1 7.1 1 7.1 14 1.00 

註：本表" ％ "欄位數值為「列百分比」。 



40 

為求能更準確了解無號誌路口用路人的認知差異，以下將針對不同群體

的選項進行差異分析，以求能降低不必要的設置成本。相關交叉比對如下   

所述： 

(1)「路權規定知悉程度」第 1題與不同分群樣本之交叉分析結果顯示，在

「年齡」分群中，各群組之選擇偏好有較明顯差異(p<0.01)，在「學歷」

及「主要使用的交通工具」中，各群組之選擇偏好也已達差異水準

(p<0.05)，其他類別則無顯著差異(p>0.05)。進一步觀察有顯著差異的群

組，在「年齡」分群中，51~60 歲年齡層與其他年齡層的選擇偏好差異

明顯較大，其中選擇第 3 選項的明顯較其他分群的比例偏高，顯示第 3

種選項對此年齡層較容易產生混淆。而在「學歷」方面，教育程度為國

中以下者亦為選擇第 3選項比例偏高。在「主要使用交通工具」方面，

自行車使用者則對第 3種及第 4種情境選擇比例稍高。考慮前述分析結

果，針對特定分群，如年齡偏高者及學歷偏低者的選擇行為納入改善措

施建議的考量。而在主要使用交通工具的使用分類上，由於自行車使用

者的受訪者數量偏低，故將自行車使用者與行人合併為「無主要交通工

具者」，再進行一次交叉分析，結果仍有一定程度之差異(p<0.05)，故以

駕駛機動車輛為主要交通工具者相較於無主要交通工具者對於路權的

認知確實存有差異（前者認知狀況較佳）。 

(2)「路權規定知悉程度」第 2題與不同分群樣本之交叉分析結果，各分群

之選擇偏好差異不大，僅在「學歷」之類別分群上略有差異(p<0.05)，

其中學歷在國中以下之受訪者，對各情境的選擇偏好相對較不明顯。 

(3)「路權規定知悉程度」第 3 題、第 4題與不同分群樣本之交叉分析結果，

各分群之選擇偏好差異不大(p>0.05)，表示在此兩種情境對於路口路權

的認知大致相同，較無須針對特定族群進行重點性的改善措施。 

2.感知與反應之答題情況分析 

(1)行經無號誌路口時，最容易忽略橫向道路的存在的因素。被選取比例最

高的為「路口有違規停車或障礙物阻擋視線」，占總受訪者的 74.5%（319

人次），其次為「夜間路口路燈照明不足」，占總受訪者的 62.1%（266

人次）。 

(2)行經無號誌路口時，會特別提高注意力，小心通過的因素。被選擇比例

最高的為「橫向道路的車流量明顯比您行駛的道路車流量大」，占總受

訪者的 68.5%（293人次），其次為「橫向道路的車速明顯比您行駛的道

路車速快」，占總受訪者的 62.6%（268人次）。 

(3)行經無號誌路口時，最常會採取的動作。選取比例最高的為「進入路口

前先減慢車速，看到橫向道路有來車再採取煞停或加速通過路口」，占

總受訪者的 52.0%（223人），其次為「進入路口前煞停車輛，確定橫向

道路無來車才起步通過路口」，占總受訪者的 28%（12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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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  「感知與反應」第三題選項示意圖 

3.認知及反應之交叉比較分析 

(1)採取反應與路權規定答對題數之比較 

將受訪者在路口採取的行為措施（「感知與反應」第 3 題），與前

段路權規定認知問題答對題數交叉分析後，結果選擇「進入路口前先放

開油門，看到橫向道路有來車再採取減速或加速通過路口」者在路權認

知問題中的平均答對題數最高，平均答對題數為 0.99題；而平均答對題

數最低的則為「進入路口前煞停車輛，確定橫向道路無來車才起步通過

路口」，平均答對題數為 0.83題，初步推估可能係民眾對路權規定認知

的程度與實際駕駛行為表現並不完全相符，甚至有「越熟知路權規定的

駕駛人，開車方式越莽撞」之傾向，或可能多數駕駛人在穿越無號誌路

口時，較容易放鬆警戒心，導致駕駛行為與對法規的認知程度無法符合

期待。而第 4 選項「大部分時間都沒有減速」係屬少數較極端之危險駕

駛方式（占 2%），於本交叉比對部份暫予忽略。 

(2)採取反應與肇事次數之比較 

將採取反應與肇事次數交叉比較的結果顯示，若受訪者在進入路口

前選擇採取煞停車輛者，發生肇事的比率將最低(14.9%)；而回答幾乎不

減速的受訪者則有較高肇事比例(25%)。而在進入路口前是採取僅放開油

門或減慢車速這兩種反應行為的受訪者，在肇事的比例上則差異不大（肇

事率分別占 18.4%及 19.3%）。 

(3)採取反應與違規次數之比較 

將採取反應與違規遭舉發次數交叉比較的結果顯示，若受訪者選擇

在進入路口前僅放開油門者，三年內違規遭舉發的比例相對較高

(31.6%)；而若能採取更積極的減速行為或煞停，則違規遭舉發的比例將

更進一步降低至 30%以下。 

雖然交通違規遭舉發之變數很多，包含主要居住縣市交通執法強度

差異、平日駕駛交通工具之頻率等因素都可能影響違規遭舉發的機率，

但是用路人駕車時若能採取較積極的「注意態度」，除能提升行車安全

外，對於交通違規遭舉發的機率亦會減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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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與建議 

5.1結論 

1.無號誌路口經常是地區性道路或巷、弄交叉路口，因缺乏相關標誌、標線

等設施，且車流量多為偶發性零星車流，一般駕駛人通過時極易忽略其存

在，而未能採取積極反應作為，致生危險。 

2.由於目前都會區停車供需失調，巷弄內違規停車因影響車流層面較小，一

般交通執法人員多以默許面對，惟路口轉角的違規停車，對於行車視距影

響極大，仍應予以重視。 

3.無號誌路口經常是 2條狹窄巷弄交叉口，交通肇事經常是相互發現對方車

輛時已發生碰撞，故路口轉角建築物圍牆的角度或可透視度應有所規範。 

4.進入交叉路口之車輛（包括：汽車與機車），多數於通過基準線後，行駛

速率才有明顯降低之現象，由此可知，駕駛人對於行經路口應減速之觀念

均有所認知，但其減速動作大多於過停止線或進入路口範圍內才開始，顯

然在看到橫向道路才採取減速行駛之作為。 

5.重點路口觀測中，無論汽、機車於各方向之各個分段中，平均速率皆出現

有偏高的標準差值，顯然國內駕駛人駕駛車輛速率控制傾向隨心所欲，個

別速率差異大，觀測中甚至有 1輛汽車以平均速率 49.32km/hr駛近路口，

安全性堪慮。 

6.民眾對於無號誌路口各臨近路段相對路權的判斷，多以路寬、車流量、巷

弄名稱層級等直覺反應為依據，對於交通法規所律定之車道數、左右方車

等基準，多無正確概念（問卷中「路權認知」全部答錯者占 53.5%），且

年齡越高、學歷越低者，都呈現偏低的答對比率。 

7.本研究問卷中有關路權認知測試結果，各題之答對比例皆在 20~26%，且多

數受訪者偏好第 2選項（即與正確解答完全相反之選項），在第一至第三

題更高於 50%，顯示多數受訪者在各該路口情境之主觀認知皆與路權法令

規定相反，殊值得重視。 

8.本研究問卷中有關感知與反應部分，受訪者認為駕車時最容易忽略無號誌

路口存在的原因為「路口有違規停車或障礙物阻擋視線」（占 74.5%）；

而當「橫向道路的車流量明顯比自身行駛的道路車流量大」（占 68.5%）

時，則特別會提高注意力，小心通過路口。 

5.2建議 

1.鑑於無號誌路口國內駕駛人對於路權的主觀認知，普遍與現行法規規定相

違，建議未來能視情況檢討現行法規之左右方車路權保護順序。 

2.在無號誌路口前建議加強設置警示設施（如路面上增設反光或夜間閃光式

貓眼標鈕等）、加設反光鏡，並加強路口路燈照明，以提醒用路人通過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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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前能採取較積極之停等作為，另應提高無號誌路口轉角的三角視距（如

針對路口轉角違停車輛加強拖吊、取締，或以建築法令規定限制路口轉角

建築物所造成之死角等）。 

3.加強民眾對路權的認知：例如於駕照考領題庫中，進一步增加有關無號誌

路口路權等題型，促使駕駛人熟知無號誌路口之路權規定，並透過電視媒

體等方式再加強宣導。 

4.將無號誌路口明確劃分幹支道，杜絕左右方路權判斷的爭議：左方車讓右

方車之路權規定，多數駕駛人並沒有此觀念，往往在發生車禍後經過事故

分析研判才恍然大悟，而平日行經交岔路口時究竟哪一方該讓？則是完全

憑感覺及主觀認知；就道路交通管理的策略上，必須減少讓用路人自行判

斷的機會，提供用路人足夠的道路交通資訊，以區分孰為幹道、孰為支道，

明確指出哪一方應該禮讓。以標誌標線來劃分出幹支道以減少駕駛人自行

判斷的狀況，確實能減少車禍發生，依據設置規則第 58條規定：於視距不

良之次要道路設置「停」字標誌，第 59 條規定：於視線良好之次要道路口

設置「讓」路標誌，以及第 172條規定：設置「讓」路標線、第 177條規

定：設置「停」字標線，此為目前依法令規定立即能執行的改善作法。 

5.本研究針對潛在危險性的路口進行研究分析，未再針對現有道路交通標誌

標線號誌設置規則進行探討，但無號誌路口相關設施確實較缺乏相關的設

置準則，容易造成民眾的混淆。 

6.在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中，能藉以區分無號誌路口路權之標誌

標線仍略顯不足。現階段除了停讓標誌（線）外，僅能再增設文字敘述之

告示牌，來提醒用路人相對應之路權。然而此方法僅能針對個案處理，無

法全國一體適用。故建議未來可再針對設置規則做進一步的增訂研修。 

7.無號誌路口的型態很多，本研究中無法逐一探討，而各態樣之左右方車路

權判斷準則仍存有模糊地帶，端賴權責機關持續研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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